
 

美術學系博士班/113-1 學期/預選指導教授通知 
公告期間：2024/08/01 至 2025/01/31 

即日起至 2024/11/21(四)16:30 前 

繳交申請表格暨資料至系辦耀秋助教： 
 

紙本 正式文件，除簽名外，基本資料請打字輸出 

 

繳交項目 表單來源 

紙

本 

1 
畢業論文指導教授預選申請書 

（須指導教授簽名） 

博士班雲端表單下載區 

2 
畢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

（須指導教授簽名） 

博士班雲端表單下載區 

3 
研究計畫書 

（參考論文格式撰寫，須 6000 字以上，雙面列

印不須膠裝，須指導教授簽名） 

 

 

注意事項 

※ 逾期或缺件概不受理，重大傷病者應出示證明。 

※ 博士生須修讀第二學期以上（包含第二學期），並修習過擬洽請指導教授之課程，方得預選指導教授。 

※ 洽請指導教授，以任教於本博士班之專任教授、副教授為原則，若須請校外指導教授，並須偕同校內

採雙指導教授方式進行。 

※ 預選指導教授後方得進行資格考試、題綱口考、學位考試。 

※ 預選指導教授、題綱口考、學位考試不得於同一學期，必須分別於三個學期進行，請提早規劃日程。 

※ 相關表格，請洽系辦或至【博士班雲端表單下載區】下載。https://reurl.cc/3avzQ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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